项目名称：横沥镇过海渡船进行更新重置项目

招标编号：GDSF[2018]-QC-01

招 标 公 告
项目编号：GDSF[2018]-QC-01
项目名称：横沥镇过海渡船进行更新重置项目
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工业总公司
广东穗芳工程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发布日期：2018年4月10日
各供应商：
广东穗芳工程管理科技有限公司受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工业总公司的委托，对横沥镇过海渡船进行更新重置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采购，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投标。
一、招标项目的名称、项目编号、采购预算、项目概况、资金来源、项目类别：

1、项目名称：横沥镇过海渡船进行更新重置项目
2、招标编号：GDSF[2018]-QC-01
3、采购预算：人民币柒拾万元（￥700,000.00元）

4、项目概况：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工业总公司准备建造一艘100位客渡船，详见招标文件第二部分“采购项目内容”。主要包括设计建造有关的设计（包括但不限于方案设计、送审设计、效果图、概预算、送审费用、完工图等，代采购人完成相关部门的送审报批手续，确保渡船手续齐全、合法航运）、建造，并承担与此相关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

5、完成时间：自合同签订后 15 天内完成设计、送审图。图纸批复开工之日起90天完成建造。
6、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7、项目类别：服务类

二、投标人资质要求：

1、投标人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
2、投标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涵盖船舶建造；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和服务保障能力；
4、具有建造钢质船业绩；

5、投标人在参加招标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严重违法记录（受到相关部门的处罚均有效）；

6、投标人报名时需出具当地检察机关出具的近3年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和公平竞争承诺书原件；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8、不同的供应商之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接受作为参与同一采购项目竞争的供应商：

（1）彼此存在投资与被投资关系的；

（2）彼此的经营者、董事会（或同类管理机构）成员属于同一人或直系亲属或配偶关系的。

三、符合资格的供应商应当在：2018年4月11日9时00分起至2018年5月2日17时00分止（工作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到广东穗芳工程管理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中501号11楼招标代理部）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人民币），售后不退。购买招标文件时提供以下资料：①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②公平竞争承诺书原件；③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以及经办人授权委托书原件（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原件核对）；(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以上资料均需加盖投标人公章）
四、集中答疑时间：不举行集中答疑。

五、投标截止时间：2018年5月3日14时30分（注14:00时开始受理投标文件）

六、投标文件送达地点：广东穗芳工程管理科技有限公司开标室（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中501号9楼开标室）
七、开标评标时间：2018年5月3日15时00分

八、开标评标地点：广东穗芳工程管理科技有限公司开标室（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中501号9楼开标室）
采购人联系方式：

名    称：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工业总公司
联 系 人：黎先生          电  话： 13809207730

采购代理机构联系方式：

名    称：广东穗芳工程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张工

电    话：020-81408273/15975373878                

传    真：020-81334567
联系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中501号11楼招标代理部
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工业总公司
广东穗芳工程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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